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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会对

全部议案实行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2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217号公司517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金梅女士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七）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16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9,542,08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8.7232％。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6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4,
690,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786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并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为135,605,4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4.1825％。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15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936,59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5408％。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8,139,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24％；反对 1,353,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0％；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3,288,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558％；反对 1,35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27％；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5％。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对2024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专项报告，报告内容详见2025年4月

15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2.《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8,140,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27％；反对 1,357,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77％；弃权4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3,289,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592％；反对 1,357,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99％；弃权4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8,144,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54％；反对 1,353,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0％；弃权4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3,293,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864％；反对 1,35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27％；弃权4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7,933,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41％；反对 1,548,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55％；弃权 6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3,081,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481％；反对 1,548,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407％；弃权6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8,148,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78％；反对 1,353,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50％；弃权 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3,296,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109％；反对 1,35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27％；弃权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8,127,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38％；反对 1,353,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52％；弃权 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3,275,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687％；反对 1,35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7％；弃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66％。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34,691,476股，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13,41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371％；反对1,373,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95％；弃权6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5％。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3,25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319％；反对 1,373,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02％；弃权6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8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34,691,476股，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13,41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371％；反对1,373,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81％；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4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3,255,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319％；反对 1,37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88％；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7,921,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62％；反对 1,558,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21％；弃权 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3,069,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671％；反对 1,55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081％；弃权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8％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47,930,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26％；反对 1,528,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23％；弃权 8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1％。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3,079,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331％；反对 1,52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060％；弃权8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11.01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情况：

同意 147,827,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38％；反对 1,652,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50％；弃权 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2,976,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320％；反对 1,65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487％；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2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

同意 147,822,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00％；反对 1,658,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89％；弃权 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2,970,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932％；反对 1,658,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875％；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3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

同意 147,821,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496％；反对 1,658,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89％；弃权 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2,970,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891％；反对 1,658,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875％；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4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 147,828,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40％；反对 1,632,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15％；弃权 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2,976,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340％；反对 1,63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105％；弃权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55％。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5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

同意 147,842,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33％；反对 1,638,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55％；弃权 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2,990,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293％；反对 1,638,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13％；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6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 147,816,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459％；反对 1,642,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82％；弃权 8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2,964,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524％；反对 1,64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86％；弃权8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

12.01选举吴金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 139,397,7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164%；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706,265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71%。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吴金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2选举成琳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 140,297,7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182%；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606,267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90%。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成琳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3选举周延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 140,291,44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140%；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599,966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47%。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周延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4选举石磊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 139,396,84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158%；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705,366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65%。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石磊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

13.01选举吕守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 139,300,2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512%；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608,765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19%。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吕守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2选举童盼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 140,287,7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115%；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596,265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23%。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童盼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3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同意 139,297,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495%；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606,269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02%。

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李丽、齐曼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86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2025-23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十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鉴于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按照法定

程序开展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由8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民主表决，一致同意选

举刘永龙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

的7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当选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简 历

刘永龙，中国国籍，男，1976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曾任首钢第三

炼钢厂技术员、办公室调研员、负责人、副主任、主任；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宣教办公室（党

委宣传部）主任助理、党委宣传部（培训中心）副主任，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副主任；2024年8月至

今任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刘永

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186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2025-24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十届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全聚德”）董事会第十届一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2025年5月1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下午4:00以现场方式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由吴金梅女士主持，经各位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吴金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董事长

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吴金梅、成琳、周延龙、刘永龙、石磊，其中吴金梅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4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3名独立董事（其中一名独立董事需为会计专业人士）：童

盼、吕守升、刘斌、成琳，其中童盼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4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3名独立董事：吕守升、童盼、刘斌、刘永龙，其中吕

守升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4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3名独立董事：刘斌、吕守升、童盼、周延龙，其中刘斌为主

任委员。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周延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简历详见附件。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关于聘任公

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石磊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唐颖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兼董事会

秘书，马绪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简

历详见附件。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闫燕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简历详见附件。

唐颖女士及闫燕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3156608
传真号码：010-63048990
电子邮箱：qjd@quanjude.com.cn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河沿217号407房间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编号码：100051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6.1 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2 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规

管理制度》刊登于2025年5月21日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董事会第十届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吴金梅，中国国籍，女，1970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工学学士、法学学士、经济学硕士、管理学博

士学位，研究员、正高级经济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金融学博士后，中共党员。曾

任北京金泰福龙餐饮有限公司经理，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等。现任首旅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2023年1月至今

任公司董事长。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吴金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周延龙，中国国籍，男，1970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管理学学士，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曾

任职于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外经处，首旅集团企业管理部职员、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北京首都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目前兼

任聚德华天董事长，2019年12月起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20年12月至今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

经理。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周延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石磊，中国国籍，女，1978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会计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中共

党员。历任北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助理、项目经理，北京首都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经理，北京神舟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首旅集团预算与财务中心副总经理，2018年5月

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目前兼任首旅集团财务公司董事、聚德华天监事，2024年11月至今任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石磊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唐颖，中国国籍，女，1973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法学士，经济师，国有企业二级

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中共党员。曾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法律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2016
年7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目前兼任聚德华天董事，2024年3月至今任公司

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唐颖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与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唐颖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60,0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马绪伦，中国国籍，男，1972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工学学士，在职研究生学历，高级讲师，中共

党员。曾任全聚德多个门店副总经理、总经理，华东区域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总经理，全聚德王府

井店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总经理；2024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马绪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闫燕，中国国籍，女，1974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高级经济师，中共党

员。曾任全聚德股份公司办公室、证券部项目经理；北京全聚德三元桥店经理助理、北京全聚德望京

店店长；公司证券部部长助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部副部长。2017年 3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闫燕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持有公司股票125,114股，与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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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回馈活动的自愿性信息

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建立长效多样的股东回报机制，使股东更

好地了解公司“餐饮产品食品化”战略，体验公司产品和服务，公司将举办全聚德股东回馈活动，具体

方案如下：

一、活动时间

北京时间：2025年 5月 21日零时至 2025年 5月 31日 23:59:59。若超过 2025年 5月 31日 23:59:59
未进行本次活动申领的，则视为股东自动放弃参与本次活动的权利。

二、参加活动的股东范围

2025年5月13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下午15: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三、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内符合条件的股东可领取一张权益卡（五折券）,在股东回馈活动专享页面购买自营产

品，每张券限用一次，活动详情见股东专享页面。

自然人股东可于2025年5月21日起，通过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回馈活动专享页面，了解活

动详情，查看活动商品，股东通过身份证领取权益卡（新用户需先注册再领取）。领卡后，返回活动界

面购买活动商品。

非自然人股东在活动期内的工作时间，致电公司证券事务部(联系电话：010-83156608)，提交相关

信息认证股东身份后，即可参与本次活动。

（股东回馈活动专享页面）

四、注意事项

1.本次活动仅限全聚德股东参加，每位股东可领取权益卡（五折券）1张，使用权益卡下单的订单,
如申请退款成功后,权益卡将返回原账号。

2.下单后，公司将根据股东提交的地址以快递方式送达，部分地区可能因第三方冷链物流原因无

法发货，股东接到客服电话后可选择更换收件地址。

3.五折券有效期为北京时间：2025年5月21日零时至2025年5月31日23:59:59，权益卡过期即失

效。

五、活动咨询方式

1.活动咨询电话：010-83156608（证券事务部）

咨询时间：工作日9:00—12:00，13:30—18:00
2.物流及售后等问题，请联系全聚德微信商城“全记货铺”在线客服或致电：010-52746687。
咨询时间：工作日9:00—18:00，休息日10:00—15:00（线上客服在线时间）

六、风险提示

本次活动仅作为对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的答谢，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实质

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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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1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2025-037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0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5月20日上午9:15至9:
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5月

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298号拓维信息二楼会议室

3、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 持 人：董事长李新宇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388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8,578,412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12.6249％。其中，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355,7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 0.8245％（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48,
222,812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1.800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38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355,600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824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7,952,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51％；反对 401,
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0％；弃权22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29,4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9523％；

反对401,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41%；弃权225,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37%。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7,942,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89％；反对 398,
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2％；弃权2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19,6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8576%；

反对398,2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8461%；弃权2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2963%。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57,945,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10％；反对 395,
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7％；弃权2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22,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8895%；反对395,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38%；弃权236,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867%。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7,945,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10％；反对 393,
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4％；弃权2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22,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8895%；反对393,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45%；弃权238,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60%。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7,930,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13％；反对 406,
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6％；弃权2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07,6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7417%；反对406,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91%；弃权241,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92%。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7,954,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68％；反对 413,
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9％；弃权20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32,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9783%；反对413,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57%；弃权209,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59%。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833,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463％；反对6,54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60％；弃权20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6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4.8629%；反对 6,5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816%；弃权

20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54%。

8、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7,936,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49％；反对 402,
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9％；弃权23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13,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7968%；反对402,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76%；弃权239,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56%。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7,907,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66％；反对 431,
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0％；弃权2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684,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5167%；反对431,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57%；弃权240,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57,705,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46％；反对 380,
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7%；弃权2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61,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2613%；反对380,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90%；弃权213,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9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津贴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9,731,6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582％；反对562,5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66％；弃权20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9,584,6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540%；反对 562,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326%；弃权 208,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34%。

1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7,925,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80％；反对 398,
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5％；弃权2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02,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6915%；反对398,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18%；弃权254,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6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并分项表决，本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3.01选举李新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27,107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204,395股

13.02选举李苑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18,271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95,559股

13.03选举宋隽逸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18,685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95,973股

13.04选举倪正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14,232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91,520股

13.05选举张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10,346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87,634股

13.06选举封模春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09,749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87,037股

14、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并分项表决，本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4.01选举曹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23,521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200,809股

14.02选举秦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09,578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86,866股

14.03选举文颖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10,213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87,501股。

15、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并分项表决，本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5.01选举杨佳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11,142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88,430股

15.02选举黄登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154,411,37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6,188,658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熊林、张熙子律师出席了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增加临时提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261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2025-041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拓维信息”）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根据《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3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上述离职人员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80万股将予以回购注销。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1名激励对象2024年个人绩效未满足全部可解除限售条件，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合计1.40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本次注销完成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人数由79人调整

为76人。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相应减少82,000股，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82,000元，公司将

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成公告。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

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

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此外，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21 日


